[bookmark: _Toc63440195]第三章  采购需求
前注：
[bookmark: _Hlk23621890]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。
2.下列采购需求中：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投标人应当执行《关于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 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3.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，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。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合同签订后30日内一次性付清

	2
	服务地点
	安徽省内外，采购人指定地点

	3
	服务期限
	3年（2025年-2027年），本项目预算为首年预算资金，合同签订采取“1+1+1”模式，每年合同履约后对投标人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后进行续签。

	4
	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
	标的名称：安徽省2025年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(名匠)名校长培养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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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属行业(本项目不适用）
	其他未列明行业


二、项目概况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(2021-2025年)的通知》(教师函〔2021〕6号)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(名匠)名校长培养计划的通知》(教师厅〔2023〕3号)等有关要求，计划从2025年起，实施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（名匠）名校长培养工程。通过搭建国家级名师、名校长工作室和名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（以下统称工作室），建立推荐、培养、管理、使用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和管理机制，发挥名师（名匠）名校长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我省职业教育教师、校长能力素质整体提升。
三、服务需求
（1）服务期限：3年（2025年-2027年），本项目预算为首年预算资金，合同签订采取“1+1+1”模式，每年合同履约后对投标人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后进行续签。
（2）服务范围
本项目共培养300名。其中培养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（含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）从事一线教育教学的在职在岗骨干教师、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150名（中职85名、高职65名），计划培育校院长（含副职）150名（中、高职各75名）。
	
	总人数（人）
	名校长
	名师（名匠）

	中职
	160
	75
	85

	高职
	140
	75
	65


（3）服务要求
本项目为安徽省2025年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(名匠)名校长培养工程项目，本项目以3年（2025年-2027年）为一个培养周期，遴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、校长进行专项培养，旨在打造一批理想信念坚定、师德高尚、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突出的双师型名师（名匠），一批办学理念先进、办学定位准确、勇于开拓创新、精通现代职业学校治理的教育家型名校长。通过建立推荐、培养、管理、使用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和管理机制，搭建国家级名师、名校长工作室和名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，发挥名师（名匠）名校长示范引领作用。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应具备高水平、专业化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能力。投标人要根据培养对象需求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，依托本单位高水平培养团队及优势学科资源，拓展培养方式，加强伴随式指导，建立管理办法和评估机制，督促指导培养对象完成培养计划。
（4）服务质量标准
通过为期三年的培养，打造一批理想信念坚定、师德高尚、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突出的双师型名师（名匠）和一批具有理想信念坚定、高度政治觉悟、师德高尚、办学理念先进、办学定位准确、精通现代职业学校治理的教育家型名校长。
通过搭建国家级名师、名校长工作室和名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（以下统称工作室），建立推荐、培养、管理、使用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和管理机制，发挥名师（名匠）名校长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安徽省职业教育教师、校长能力素质整体提升。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，强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。
四、报价要求
（1）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招标，固定单价为30000元/人/年，固定单价包含为完成本项目单人所须的师资费、培养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等一切费用（不含参训人员往返交通费）。即：合同最终结算价格=供应商所报单价×实际前往参与培养的教师人数×年。共计300人，据实结算。
（2）中标结果确定后，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补项目费用或拒绝履约服务，招标人不接受任何追加费用的理由。
五、其他要求
（1）投标报价需包含完成本项目服务要求所发生的一切应有费用，招标人不再另行追加费用。
（2）服务承诺：投标人需承诺中标后，在合肥市辖区内组建专门的服务小组，确保发生突发情况时响应的及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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